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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农妇胸椎摔折，颈椎却被开刀
滕州一患者因医生失误造成高位截瘫，医院支付部分费用后不再付费
文/本报记者 孔红星 片/本报记者 王鸿光

山东滕达律师事务所徐律师
介绍，医患纠纷一直是很难解决的
事情。对于杨运花医疗事故这一事
件，如果患者有协商解决的意向，
最好是协商解决。双方达成协议
后，再进行诉讼程序，能省去很多
麻烦。同时通过法院判决书，医院
也能够正常从财务支付。

徐律师说，在医疗纠纷中，很
多患者不愿意或者最怕先走司法
程序。因为患者担心各种太专业的
鉴定，以及时间、次数和其他客观
因素，会让他们身心疲惫，最后还
是无法妥善解决。

徐律师介绍，患者与医院形成
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出现了医疗
侵权纠纷后，患者只有与院方进行
协商解决或者对院方提起诉讼。而
作为医疗小组的成员，他们只是职
务行为，一旦有过错，那是院方的
内部管理问题，患者无权追究医生
或者工作人员的行为。

杨运花的家人及亲属从医生
那里得知，即使治疗后出院，她也
已经无法行动了。“既然这样，我们
也想和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一方
坐下来协商解决以后的事情，可一
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不过，我们
还是希望院方能支付目前的医治
费用。”

3月12日下午，在滕州市中心
人民医院医疗安全管理科，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了事情的大体经过，
与朱连芹介绍的情况一致。该工作
人员说，杨运花的第二次手术是从
济南某医院请来的专家，他也没有
想到会犯这种错误。当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书出来后，院方也积极配合
患者进行治疗。但因种种原因，双
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3月13日，该医院医疗安全管
理科马科长向记者解释，出现这一
医疗事故，对于患者、医生和院方
来说，都是不希望发生的。杨运花
在济南接受治疗的40万元费用，是
相关医生和工作人员从医院财务
借出来给予垫付的。“再借款垫付，
已经超出了财务的允许范围，所以
无法借出来了。”

马科长说，院方希望能够通过
司法程序来解决。“院方支付的费
用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这必须经过
司法程序认可。”另外，患者家属的
伤残鉴定和诉讼等相关费用，院方
愿意支付。等妥善解决患者与院方
的事情后，院方将通过司法程序追
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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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0日早晨7点
多，家住枣庄滕州鲍沟镇北朱
庄村42岁的杨运花在家中晒
晾衣服时，不慎从4米多高的
一楼楼顶摔下。看到妻子受
伤，丈夫朱连芹赶紧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很快，急救车把杨运花送
至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上午
11时，杨运花接受了第一次手
术，手术持续三小时。记者在
杨运花的入院记录复印件上

看到，医生填写的“现病史”
为：“患者不慎摔伤，伤及右上
肢、肩、胸部等处，即感疼痛，
右上臂流血，活动受限，急来
我院就诊，X-ray显示：右肱骨
骨折，多发肋骨骨折，肩胛骨骨
折。为进一步治疗，收住骨科。”
朱连芹回忆说，当时医生说没有
大碍，右臂和胸部等部位多处骨
折，没有伤及头部和其他部位，
术后一段时间就会好。

朱连芹介绍，手术后第二

天，妻子杨运花感到胸部疼
痛，医生随后为她做了X射线
检查和CT检查，并告知患者胸
椎第三节和第四节骨折，需要
手术。他们会联系济南的相关
专家来滕州治疗，不需要转院
就可以做第二次手术。

2011年7月15日下午5时
30分至晚上11时20分，从济南
请来的专家在滕州市中心人
民医院为杨运花进行了第二
次手术，名称为“胸椎3、4骨折

脱位后路减压、复位固定”。朱
连芹说，妻子从手术室推出
后，医生称很成功。可是，之后
杨运花仍然感到身体不适。经
过一段时间的留院观察，7月
30日，医生告知杨运花可以出
院，回家休养。9月5日回医院
复查时，也被医生告知需在家
休养。“从出院到复查期间，妻
子一直不能活动，病情未见好
转。而按照正常情况，她至少
应该可以坐起来。”朱连芹说。

意外摔伤，两次手术未见好转

“妻子住院欠费一星期了，可责任医院始终不来续付医药费，我们实在不知该怎么办了。”3月12日，

来自枣庄滕州的朱连芹向本报记者反映，他的妻子杨运花意外摔伤后，在滕州一家医院治疗，医生却把

胸椎手术做成了颈椎手术，经鉴定为二级乙等医疗事故。滕州的医院将患者送至济南一家医院，先后支

付40万元费用后，就不再继续付费。

13日，杨运花听儿子向记者讲述事情经过，不禁泪流满面。

医生失误，导致患者高位截瘫
朱连芹和其他亲属担忧起

来，于是拿着相关材料到济南多
家医院咨询病情，可得到的答复
都是建议去其他医院咨询。医生
们的表情让朱连芹隐约感到妻
子的身体状况可能出现了意想
不到的恶果。

朱连芹又赶赴北京，几经
周折找到一位知名专家。“专
家说，医生手术时出现了严重
的错误，把‘胸椎’手术做成了

‘颈椎’手术，已经造成高位截
瘫。”朱连芹说，该专家告诉他

由于术后拖延时间太长，现在
已经无法治愈。回到滕州后，
他立即找到滕州市中心人民
医院讨说法，可是对方不承认
有过错。

2011年10月上旬，滕州市
中心人民医院和患者双方委
托枣庄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受理中心，对杨运花的医疗纠
纷案件进行鉴定。26日得出的
鉴定结论显示：“本病例属于
二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
主要责任。”在鉴定书上还写

着：“二次手术：胸椎骨折的手
术记录中手术名称、手术经过
与实施的手术不符(术后影像
学资料显示)，且造成新的神
经损伤。”

鉴定结果出来后，滕州市
中心人民医院表示愿意让杨
运花在该医院继续治疗，但被
患者家属拒绝。后经协商，杨
运花被转院至双方认定的济
南某医院继续治疗，并由滕州
的医院垫付住院费等相关费
用。

朱连芹称，妻子自从在济南
住院，滕州医院的医生和相关律
师也曾多次看望。但是，每次医
院催款的时候，他不得不回滕州
要钱。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先后
在济南医院垫付了40万元，可是
从上周一到现在，妻子现住医院
一直催着交款，滕州的医院却不
肯支付了。现在已经停药两三
天。”朱连芹说，3月12日，朱连芹
和亲属在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等了一天，也没有得到任何答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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